

临淄区实验小学代课、调课制度

为了保证学校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，使教学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确保各项教学任务圆满完成，特制定学校调课、代课制度。
一、调课
1．临时调课
（1）教师因公事外出必须临时调课，一般由教师自行调课，上报级部主任备案。如教师无法安排，则上报级部主任，级部主任无法落实再报教务处统筹安排。
（2）教师因私事请假必须临时调课，请假人先根据学校请假制度履行请假手续，再自行把课调好，上报级部主任备案。如教师无法安排，则上报级部主任，级部主任无法落实再报教务处统筹安排。
2．长期调课
长期调课必须报校长室同意后由教务处统一安排。
3．责任追究
凡没有上报级部主任的代课、调课，无论何种原因，均视为教学事故，追究调课和被调课两位教师责任。级部主任安排后，出现无人上课等现象，无论何种原因，均视为教学事故，追究被调课教师责任。
二、代课
1．教师因公事外出或因突发事情请假，必须由其他老师代课，要报级部主任，级部主任无法落实再报教务处统筹安排。
2．教师因病、因事请假超过一周，必须由其他老师代课，必须先上报校长室，由分管校长视具体情况协同教务处安排相关教师代课。
3．由级部主任或教务处安排的代课，如出现无人上课等现象，无论何种原因，均视为教学事故，追究代课教师责任。
三、备注
因上级或学校安排的大型活动与上课冲突时，经学校决定由教务处统一安排看班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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